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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南测绘职业学院 

团籍档案实施办法(试行) 

第一章 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了进一步加强我校团务工作制度化建设，规范

团籍档案管理工作，根据《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章程》、《中

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证管理暂行条例》的相关规定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各系团总支、各团支部应有专人、专柜对团籍档

案进行分类存放。 

第二章  年度团籍注册 

第三条  年度团籍注册于每年 3 月、9 月与团员教育评议工

作一并开展。 

第四条  受警告、严重警告、撤销团内职务等处分的团员，

如能正常参加团的活动，按时交纳团费，应予以注册。团员

受留团察看处分，所在系团总支应回收其团员证。察看期满，

恢复团员权利后，系团总支将团员证归还本人并及时注册。 

第五条  团员在前一学年教育评议等级为不合格的，经教

育仍无改进，将不予以注册；凡拒交团费的团员，将不予以

注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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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 超过规定注册时间 6 个月而未注册的团员证，将

视为失效。 

第七条  年度团籍注册程序如下： 

（一）各团总支每年的 10 月 20 日与 3 月 20 前收齐符合注

册条件团员的团员证，并在团员证的“团籍注册”处填写注

册时间（时间为该年的 10 月 20 日或 3 月 20 日）。 

（二）各系团总支将团员证加盖“注册”专用章，加盖完毕

后，各团支部取回发还本人自行保管。 

第三章组织关系转接 

第八条  组织关系转接包括转入和转出两类。 

（一）团组织关系转入 

1.线上团组织关系转入 

由新生申请人在智慧团建系统上提出团组织转入，系团总支

进行审核或校团委审批，线上转入的时间为每年的 10 月 25

日之前。 

2.线下团组织关系转入 

（1）系团总支于每年 10 月 25 日前收齐新生班级团支部团

员的团员组织关系介绍信，并将信中的团籍档案及团员证做

好分类及登记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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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系团总支在新生的团员证上填写团员组织关系转入日

期（日期一般为入学时间）。 

（3）系团总支把所有新生的团员证统一交至校团委办公室

加盖校团委公章。同时，根据新生班级团支部的支部数领取

《团籍档案袋》及《团籍档案登记表》。 

（4）系团总支在团员的团籍档案封面的右上角及团员证内

页的第二页右上角写上该学生的学号，并按学号顺序将团籍

档案及团员证排列整齐。按照团员发展编号写到团员证的相

应位置。 

（5）系团总支以团支部为单位，将新生团籍档案分别装入

其所属团支部的团籍档案袋中，并把填写好的《团籍档案登

记表》粘贴于团籍档案袋封面，并将《团籍档案登记表》以

电子版形式上交校团委汇总。 

（6）系团总支完成上述流程后，把团员证发还本人自行保

管。 

（二）团组织关系转出 

1.毕业生团组织关系线上转出 

毕业生申请人在线上提出申请，由系团总支审核或校团委审

批。 

2．毕业生团组织关系线下转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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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毕业生团组织关系转出工作于每年 6 月份开始。系团

总支根据本系毕业班的团员情况，于 6 月 1 日前向校团委上

报需要办理转出手续的人数，校团委在智慧团建系统审核

后，统一发放团员档案袋。 

（2）系团总支以团支部为单位收齐所有毕业生团员的团员

证，统一在团员证上的组织关系转接处填写转出原因、时间

及团费交纳情况（填写格式为：××年 6 月 30 日，因毕业，

组织关系转出，团费交至××年 6 月，年份写毕业那一年的

时间），填写完毕后交至校团委办公室加盖校团委公章。需

要注意的是，毕业生的团费需提前一年缴纳完毕。 

（3）系团总支将毕业生团员的团籍档案装入团员档案袋中，

在档案袋封面做好相关登记并作封口处理。 

（4）系团总支将所有毕业生团员的团员档案袋交至校团委

办公室加盖校团委公章。做好统计和登记工作后，由系团总

支发还团员本人，同时报校团委备案。 

3．非毕业原因转出团组织关系 

（1）对于不再继续升学的同学，无需办理团关系转出手续

的团员档案由系团总支保管，并在团员名册中注名，保管年

限为 15 年，其间因工作、参军等原因需办理转出手续凭相

关证明来学校团委办理团关系转出手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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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因非毕业原因办理团组织关系转出的同学须向所属系

团总支提交书面申请。 

（3）系团总支收齐申请人的书面申请及团员证，并在团员

证“组织关系转接”栏上根据实际情况填写转出原因、时间

及团费交纳情况。 

（4）系团总支将申请人的团籍档案、团员证统一交至校团

委办公室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四章  团籍档案、团员证补办 

第九条  遗失团籍档案或团员证的同学，须及时到校团委

办公室提交补办申请。 

第十条  补办团籍档案流程如下： 

1．需要补办团籍档案的同学，应先向所属团支部提交书面

申请及相关申请材料，由团支书审核材料后，报系团总支备

案。 

2．系团总支根据需要补办团籍档案的人数，到校团委办公

室开具团组织关系介绍信。 

3．系团总支将补办同学的团员证交至校团委办公室办理相

关手续。 

第十一条  补办团员证流程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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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．需要补办团员证的同学，应向所属团支部提交补办团员

证的书面申请及相关申请材料，由团支书审核后，报系团总

支备案。 

2．系团总支收齐申请同学相关补办材料后，到校团委办公

室统一办理相关手续。 

第十二条  申请补办团员证或团籍档案的同学，均需交纳

工本费 3 元和一张一寸免冠彩照（注：彩照背面须注明系、

姓名、班级和学号）。 

第五章   附  则 

第十三条  本制度最终修订权和解释权归校团委所有。 

第十四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。 

 


